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第3614号（工交邮电类310号）提案答复的函
欧阳明高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电动汽车充电安全存在的问题与未来挑战对策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电动汽车充电换电基础设施标准基本情况

　　随着电动汽车的快速发展，围绕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组织有关单位编制了电动汽车充电站、电池更换站和分散式充电设施等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标准。标准制订时，对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消防安全进行了重点研究，消防部门的专家也参与了标准编写。同时，在《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修订时，增加了电动汽车充电桩和供电电压及用电总容量的相关要求。

　　二、关于电动汽车充电换电站设计防火方面的有关技术规定

　　（一）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对采用整车充电模式的充电站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进行了规定。例如，强制要求电动汽车充电站内的建筑物满足耐火等级低于二级、体积大于3000m3且火灾危险性为非戊类的，充电站应设置消防给水系统；要求充电站建筑物和室外充电设施应配置灭火器。

　　（二）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电池更换站设计规范》，对电动汽车电池更换站的消防进行了规定。例如，明确了电池更换站建（构）筑物的火灾危险性分类和耐火等级；明确了电池更换站建筑室内外的消防给水系统和站内火灾探测报警系统的配置要求。

　　三、关于停车场（库）充电设施防火方面的有关技术规定

　　（一）现行国家标准《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对车库内的火灾自动报警装置、消防控制室和其他电气设备的设置等进行了规定。现行国家标准《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对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防火设计进行了规定，主要内容包括耐火等级、防火分隔、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二）在编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技术规范》，对居住区、公共停车场、单位停车库、道路内停车位等分布式、离散型的充电设施建设进行了规定，单独设置了消防章节，对分散式充电设施的消防进行了规定。

　　四、关于完善新建住宅、公建配套停车场用电负荷方面的有关技术规定

　　由于电动汽车电池容量不同，充电技术、充电方式和充电时间不同，难以预测充电设施所需求用电负荷。但在《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修订中，拟增加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供电电源的电压、电压质量及额定电流等基本要求，并明确单台充电桩和多台充电桩的用电总容量、功率因数、效率和系数等要求；正在编制中的《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技术规范》，拟对分散式充电桩的电源配置、供电线路以及电能质量进行规定。

　　五、下一步工作

　　我们将密切关注电动汽车和充电技术的发展，不断完善相关标准中关于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消防安全的技术内容。同时，组织相关专家深入调查研究，结合信息化技术，在相关标准中增加电动汽车用电负荷的计算，适时合理地提高建筑的最大用电负荷。

　　感谢您对住房城乡建设事业的关心与支持！

　　联系单位：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联系电话：010-5893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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